國立林口高中教師教學 e 化迷你筆電長期借用申請表980804行政會報通過
1、 本表請於公告期限（每年6/1）前擲交至設備組，由設備組會同相關處室審查後公布，並得參考前次計畫書之執行成果。
2、 筆電長借以編制內正職教師優先，代理教師次之，代課、實習老師除特殊情形暫不考慮配發。
3、 教師必須於學年結束前一週內歸還設備組，以利盤點。若學年結束前已通過下學年之「教學 e 化迷你筆電長期借用申請表」，於當場盤點完畢後，即可續借。
4、 由於筆電數量有限，將依本學年教師教學e化的需求及e化程度排長期借用優先順序，未申請成功之教師請您下學年再申請。
5、 筆電若有人為因素損壞，概由借用者賠償修繕費。遺失或失竊，一律照價賠償。請妥善保管！ 
欲申請長借並同意上述相關規定的同仁請填寫下列申請表
	姓名
	
	任教科目
	

	E(mail
	
	聯絡電話
	分機      手機


審查結果：□本學年可以長期借用  □數量有限，請下學年再申請
一、目前教學e化情形及成效：(如已建置請勾選，可敘述實施情形)
□個人□學科教學網頁，□學校首頁有連結  □無，請填網址： 
□個人教學部落格，□學校首頁有連結  □無，請填網址：
□教材簡報( PowerPoint )，上課使用頻率□每日 □每週 □每月至少一次 

□教材講義電子檔：

□教材試卷電子檔：

□線上教學：

□線上測驗：

□重大議題融入教學e化：

□學生成績統計分析e化：

□其他教學e化：

二、本學年教學e化的計畫、目標與時程：
	計畫名稱(請勾選)
	預定內容
	預定完成時間(年/月)

	□個人□學科教學網頁
	
	

	□個人教學部落格
	
	

	□教材講義電子檔
	
	

	□教材簡報( PowerPoint )
	上課使用頻率□每日 □每週 □每月至少一次
	

	□教材試卷電子檔
	
	

	□線上教學
	
	

	□線上測驗
	
	

	□重大議題融入教學e化
	
	

	□學生成績統計分析e化
	
	

	其他教學e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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